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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土土资资源源部部解解读读办办理理矿矿产产资资源源行行政政复复议议案案有有关关意意见见

2010-07-22 | 来源： 天津市政务网 | 【大 中 小】【打印】【关闭】

    前不久，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国土资源部关于办理矿产资源行政复议案件有关意见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的起草背景及目的是什么？《通知》都对哪些问题做出了规定？

日前，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王守智。

  

　　记者：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工作涉及国土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为什么《通知》只对矿产资源行

政复议案件进行了规定？

  

　　王守智：随着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矿产资源开发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行政争议

逐渐增多，相关的行政复议案件大幅上升，2006年1月至2009年11月，我部受理的矿产资源行政复议

案件占到复议案件立案总数的86.89％。此外，为了加强对矿产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我部正在推进整

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秩序，对矿权设置进行整合，整合工作使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新的矛盾

显现出来，产生了大量行政复议案件。这些行政复议案件，许多难以作出复议决定或者即使作出复

议决定但也难以执行，根本原因在于矿产资源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制度不规范，需要对相关问

题加以明确规定。

  

　　记者：请问《通知》具体对哪些问题进行了规定？

  

　　王守智：《通知》主要对矿产资源行政复议案件比较集中和突出的七个方面进行了规定。

  

　　《通知》的第一条是关于矿业权人因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原因导致延期提出矿业权申请的

认定问题。当前大量存在的一类复议情形，是矿业权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了行政许可申请，因行政

机关不作为致使矿业权人超过法定期限再次或多次提出行政许可申请，行政机关又以此为由认为申

请人是超过法定期限提出行政许可申请。依照《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我们提出，对因地

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在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提出的矿业权行政许可申请不作为等原

因致使矿业权人再次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应当认定矿业权人在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

提出了行政许可申请。

  

　　第二条是关于地方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政策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的认定问题。《行政许可法》

第十六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

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因此，我们规定，地方规范性文

件、政策与法律、法规不一致，增设行政许可或者行政许可条件的，行政复议案件审理应当以法

律、法规为依据。

  

　　第三条是关于矿业权申请人向受委托机关递交矿业权行政许可申请的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没有法律、法

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授权视为委托，委托的法律后果由委托的行政机关承担。然而，在实践中，一些

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矿业权申请人可以向下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递交

行政许可申请，但产生纠纷后，认为申请人向下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递交行政许可申请没有依

据，不予认可。因此，《通知》规定，向受委托机关递交矿业权行政许可申请视为向登记管理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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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是关于涉及整合、处置矿业权行政复议案件的认定问题。一些地方，在整合、处置矿业

权过程中，只注重运用行政手段，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损害矿业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时有发

生，甚至借整合、处置矿业权故意损害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我部等九部局联合下发的《对矿

产资源开发进行整合的意见》以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通知》规定，对涉及整合、处置矿业

权的行政复议案件，应当审查整合、处置矿业权行为是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采用平等

协商、等价有偿等方式进行。

  

　　第五条是关于因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原因影响矿业权保留或者延续的认定问题。一些地方

招商引资，待招商引资的矿业权人完成基础性投资、建设工作后，故意干预矿业权人的生产经营，

影响矿业权的保留和延续；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基于地方保护主义或者其他原因，采用干

预矿业权人合法的勘查、开采活动或者设置限制性条件的方式，致使矿业权人的矿业权不能正常保

留或者延续。针对此类问题，《通知》提出，因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矿业权人合法的勘查、开

采活动设置法律、法规以外的限制条件等原因，造成矿业权人无法开工或者投入不足，致使矿业权

人工作进度达不到法定要求或者无法完成法定义务的，不影响矿业权的保留、延续。

  

　　第六条是关于在矿业权有效期最后30日内提出延续申请的认定问题。实践中，因地方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的原因或者不可抗力等各种原因，致使矿业权人在勘查许可证、开采许可证有效期最后30

日内提出延续申请的情形时有发生。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和《矿产资源开采登

记管理办法》规定，以及我部《关于对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等有关问题的复函》的所作出的解释，

《通知》要求，矿业权人因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原因或者不可抗力，在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

证有效期最后30日内提出矿业权延续登记申请的，矿业权人仍有权利提出矿业权延续登记申请，但

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七条是关于国土资源部正在审理的复议案件的矿业权暂停审批的问题。在行政争议未解决的

情况下，如果不停止所涉区块范围、矿区范围内的矿业权审批发证行为，无疑将会引发新的行政争

议，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因此，《通知》规定，国土资源部正在审理的矿产资源行政复议案件，相

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暂停所涉区块范围、矿区范围内的矿业权审批发证行为。

  

　　记者：请问通过下发《通知》的目的和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王守智：行政复议制度作为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重要监督制度，在行政复议案件办理中，既要

通过个案办理切实发挥行政复议的纠错功能，更要通过制定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标准，促进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避免或者减少行政纠纷的产生。由于矿产资源行政复议案件占立案案件的绝大多数，针

对矿产资源行政复议案件比较集中和突出的问题制定办理矿产资源行政复议案件的若干意见十分必

要。意见的出台将有利于妥善处理行政纠纷，严格规范矿产资源管理行为，使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严格依法行政，从根本上，减少新的行政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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